


并承担诉讼费。法院最终判决本公司支付味正品公司货款788,162.33

元。 对于本公司主张的在应付货款中扣除赔偿损失款、 费用的抗辩，

法院认为应另行诉讼， 没有在本案中审理。

本次诉讼判决已经生效， 相关判决正在执行中。本次诉讼涉及赔

偿金额为788,162.33元， 占公司净资产比例为0.0024%, 不属于重

大诉讼，也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、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。

本公司保证所披露信息真实、 准确、 完整、 及时， 并将按照银行

间债券市场相关自律规则的规定， 履行相关后续信息披霞义务。

特此公告。

物

  17




